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３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４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接阚宏柱先生、黄智俊先生等

４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知，其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购入数量

（

股

）

买入价格区间

（

元

）

目前持有数量

（

股

）

阚宏柱 董 事

３２６

，

３００ １０．９５－１１．０５ ５２８

，

９４１

韦大曼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１６

，

５００ １１．１０ ２１６

，

５００

黄智俊 财务总监

８６

，

４００ １０．７８－１０．９８ ２０６

，

４００

林 海 副总经理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７－１１．０１ １５０

，

０００

上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基于看好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和

未来持续发展，有可能继续增持，所购股份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锁定。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1-91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

通过欧盟

BSCI

三年期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通过欧洲

"

倡议商界遵守社会责任组织（

BSCI

）

"

三年

期认证。

BSCI

是一个为零售业、工业和进口商实施社会标准共同监督系统和改善供应商所在国家履行社会责任

的组织，目的是为欧洲商界遵守社会责任计划制定执行措施和程序。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对外

贸易协会

(FTA)

发起。

"

倡议商界遵守社会责任组织（

BSCI

）

"

成员由零售公司及协会、进口商和生产公司组成，

大多数成员单位经营纺织品或其经营的产品包括纺织品， 是欧洲社会一个针对遵守社会责任的普遍监控体

系，旨在不断改进各成员设在全球各地的生产及供应设施的社会责任表现。

本公司通过

BSCI

三年有效期的认证，可得到欧洲地区不同国界客户的认可，减少国外客户对供应商的

第二方审核，有利于公司拓展销售渠道，减少环节，降低费用，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系统的效率，有助于树

立企业的国际公信力，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３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

楼会议室召开。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东

８

家，代表股份数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６３．０６％

。

（三）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焦云

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独立董事黄金干先生、

独立董事秦雪军先生、董事孙明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

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

《

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

的议案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于

《

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

的议案

（

１

）

发行规模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３

）

债券品种及期限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４

）

债券利率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６

）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

》

的议案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

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

》

的议案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

《

公司发行

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

》

的议案

２４４

，

０３２

，

０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黑龙江佳良律师事务所张仁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黑龙江佳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０５７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公告

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９

日，中国证券报分别刊登了名为《

ＳＴ

德棉前后公告自相矛盾》、《

ＳＴ

德棉资产置换肥

了谁》的文章。 该文章质疑和评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点：

１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ＳＴ

德棉（

００２０７２

）发布的资产置换方案，注入资产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的

股权已转让给温怀取和饶大程， 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的截至

８

月

３１

日的审计报告显示的股

权归属相矛盾。

２

、温怀取和饶大程二人在前述审计报告中，作为债务人身份出现在该审计报告的其他应收款科目明细

中，分欠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

元和

２２５０

元。

３

、本次资产置换方案把简单的交易复杂化，即

ＳＴ

德棉和德棉集团之间完全可以单独完成的交易却要通

过和第五季一起来三方完成交易。

４

、本次拟置入资产之一杰之盟所持民泰大厦帐面原值为

５２２１．２

万元，置入作价为

１３７７２．３４

万元，增值

率高达

１６４％

。

５

、山东第五季商贸审计报告中对贵州中建锌业的预付款为

７５０

万元；而在杰之盟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对

贵州中建锌业的应付款为

３２００

万元。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内容，公司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向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

司查证，经核实，现针对上述报道澄清说明如下：

１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月

１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为第

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而非温怀取和饶大程，此为公司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

计报告初稿上传所致。

２

、 在审计报告其他应收款科目明细中， 温怀取和饶大程二人分欠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

元和

２２５０

元，为公司代扣代缴印花税费用，上述款项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已收回。

３

、 本次资产置换方案是潜在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用其持有的淄博杰之盟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山东第五季商贸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等优良资产置换上市公司的部分低效纺织资产和负债。 但

若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潜在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存在同业竞争。 为此，浙

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通过与德棉集团友好协商，三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本次资产置换的三方协议，在本次资

产置换完成后，将由德棉集团回购置出的低效纺织资产，来解决同业竞争的问题。

４

、民泰大厦是本次拟置入资产杰之盟公司的主要资产，面积约

２．２

万平方米，帐面原值为

５２２１．２

万元，

鉴于民泰大厦处于装修阶段，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即可投入使用，根据当前租赁市场情况，收益预期较高，评估

置入作价为

１３７７２．３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６４％

。 本次评估增值主要为固定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由于

第五季在该房产物业开发早期为开发商提供了资金支持，且购买的房产面积大，故取得房产的价格远远低于

正常市场交易价格，所以本次房地产评估出现了较大增值。同时，为保证收益，同时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要求潜在控股股东第五季实业对杰之盟未来三年实际

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作出承诺：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无法达到

１２５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的净利润，则第五季实业承诺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差额。

５

、淄博杰之盟账面应付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

３２００

万元为杰之盟公司购买民泰大厦房产的临时借款。

山东第五季商贸预付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

７５０

万元，为山东第五季向贵州中建锌业有限公司采购

１４１０

吨

锌锭的预付款项。 贵州中建锌业与第五季实业及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提示

１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２

、公司将及时披露股权转让进展情况的公告，遵循公平信息披露的原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０５８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的更正公告

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告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将审计报告初稿上传导致审计报告财务报

表附注中个别地方出现错误，现将更正处列示如下：

１

、原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１８

页次“

６．４．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２

，

５３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具体明细如下：”更

正为：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

％

）

第五季

（

浙江

）

商贸有限公司 关联方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一年以内

８２．０５％

滕州市第五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方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一年以内

１７．７５％

温怀取 关联方

２

，

７５０．００

一年以内

０．１１％

饶大程 关联方

２

，

２５０．００

一年以内

０．０９％

合 计

２

，

５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原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２０

页次“

６．９

实收资本”更正为：

投资者名称

２０１１．８．３１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

％

）

温怀取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饶大程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由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资本实

收情况业经枣庄中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枣庄中实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５５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与温怀取、饶大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本公司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工商变更完毕。

３

、原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２２

页次“附注

７．１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更正为：

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与本企业关系

温怀取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实际控制人

饶大程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实际控制人

４

、原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２３

页次“附注

７．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更正

为：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１．３．３１

本 年 增 加 本 年 减 少

２０１１．８．３１

金 额 比例

（

％

）

金 额 比例

（

％

）

金 额 比例

（

％

）

金 额 比例

（

％

）

温怀取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饶大程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

、原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２３

页次“附注

７．３

本企业其他关联方情况”更正为：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关系

滕州市第五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任职企业关联方

山东第五季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任职企业关联方

第五季

（

浙江

）

商贸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任职企业关联方

浙江第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任职企业关联方

温怀取 实际控制人

饶大程 公司股东

６

、原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２３

页次“附注

７．４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更正为：

项 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其他应收款 第五季

（

浙江

）

商贸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滕州市第五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温怀取

２

，

７５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饶大程

２

，

２５０．００

更正后的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指定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致以歉意。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３７

，

４６５

，

０３４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一、公司股份概况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７２０

号文件核准， 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发行的股票

１３２８

万股上市流通。 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２００

，

２９７

，

７２６

股（董事长赵笃学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２

月

８

日期间，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共计买入本公司股票

２９７

，

７２６

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３７

，

４６５

，

０３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４９％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

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股

份数

备注

１

赵笃学

６２

，

８３２

，

６９２ ０

实际控制人

２

潍坊众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

９１７

，

４２２ ４０

，

９１７

，

４２２

３

张义贞

１２

，

９５９

，

２８３ １２

，

９５９

，

２８３

现任董事

４

肖昌利

１２

，

４０５

，

１４８ １２

，

４０５

，

１４８

现任董事

５

张建军

１１

，

２９６

，

８６１ １１

，

２９６

，

８６１

离任董事

（

离任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６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深圳市融元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

钟长友

６

，

２９１

，

８５５ ６

，

２９１

，

８５５

现任董事

９

叶卫真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杨成三

３

，

６９０

，

２６３ ３

，

６９０

，

２６３

现任高管

１１

王子刚

３

，

３２７

，

５３１ ３

，

３２７

，

５３１

现任董事

１２

曲秀娟

２

，

９３４

，

２０４ ２

，

９３４

，

２０４

１３

吉峰

２

，

５４８

，

６７３ ２

，

５４８

，

６７３

现任高管

１４

王跃江

２

，

３８９

，

３８０ ２

，

３８９

，

３８０

现任董事

１５

赵笃生

２

，

０２５

，

７５８ ２

，

０２５

，

７５８

１６

于志刚

１

，

６９２

，

０３８ １

，

６９２

，

０３８

离任监事

（

离任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１７

严风春

１

，

４８７

，

００４ １

，

４８７

，

００４

现任高管

１８

孙业盟

１

，

４４９

，

５５７ １

，

４４９

，

５５７

１９

李信真

１

，

０２５

，

９６３ １

，

０２５

，

９６３

２０

钟继成

９０４

，

２８３ ９０４

，

２８３

２１

韩蕊蕊

８３４

，

３５６ ８３４

，

３５６

２２

陈学伟

７９６

，

４６０ ７９６

，

４６０

２３

邓有民

７５５

，

８７４ ７５５

，

８７４

２４

朱云

７１６

，

１２０ ７１６

，

１２０

现任监事

２５

张秀芳

６７９

，

６３５ ６７９

，

６３５

２６

田仁华

６５０

，

０５８ ６５０

，

０５８

２７

梁敏

６１１

，

８４５ ６１１

，

８４５

现任监事

２８

杨昭明

５７８

，

５０９ ５７８

，

５０９

２９

张寿彦

５６６

，

０７３ ５６６

，

０７３

３０

刘国亮

５５２

，

１５７ ５５２

，

１５７

３１

邱继贵

４４２

，

２７３ ４４２

，

２７３

３２

宋中礼

４４１

，

９００ ４４１

，

９００

３３

王随芝

４３１

，

８６０ ４３１

，

８６０

３４

李若智

４３２

，

１８５ ４３２

，

１８５

３５

刘青

４２９

，

１６８ ４２９

，

１６８

３６

刘元祥

３３４

，

５５０ ３３４

，

５５０

３７

孔宪增

２５１

，

００６ ２５１

，

００６

３８

闫广平

２５９

，

０２５ ２５９

，

０２５

３９

徐龙胜

１９８

，

６７２ １９８

，

６７２

４０

于得胜

１５８

，

０８５ １５８

，

０８５

合 计

２００

，

２９７

，

７２６ １３７

，

４６５

，

０３４

说明：

１

、上述股东中赵笃学、张义贞、肖昌利、钟长友、王子刚、王跃江为公司现任董事，杨成三、吉峰、严

风春为现任高管，梁敏、朱云为现任监事，张建军为前任董事、于志刚为前任监事会主席（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张建军、于志刚不再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情况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其他限售股份持有人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限制。

２

、赵笃学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２

月

８

日期间，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

统共计买入本公司股票

２９７

，

７２６

股，上述股份按规定要求锁定。本次增持后，赵笃学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６２

，

８３２

，

６９２

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发行前股份锁定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赵笃学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公司其他股东（不含社

会公众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

之五十。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了避免损害山东矿机及其他股东利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笃学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在本人作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的控股股东、

主要股东或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期间，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山东

矿机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山东矿机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

代山东矿机产品的业务活动。 ”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

四、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投证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

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山东矿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山东矿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

则和股东承诺，山东矿机和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山东矿机此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本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等不符合解禁的内容。

六、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1-048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机构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因业务发展需要，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 前述事项已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同时换发营业执照

和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本次保荐机构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保荐机构事项。公司与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签署的

所有协议事项均维持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０９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公开出让所持有的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经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后的评估价值

２０

，

５０５．４０

万元。前述

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将出让深圳长虹股权事项委托四川绵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 四川绵

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和

１２

月

６

日发布了两次拍卖公告。 截至竞买报名最后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４

点，共两家意向受让方办理了竞买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十点，四川

绵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按规定程序组织了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公开拍卖会，经两轮竞价，四川长虹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成为最终受让方，成交价为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与长

虹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长虹集团。

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３．１９％

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本公司向长虹集团转让股权资产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程序履行了本次董事会审议程

序，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虹集团。 （详见同

日发布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３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四川长虹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审议该议案关联董事赵勇先生、刘体

斌先生、巫英坚先生对本项议案执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

６

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回避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０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公开出让所持有的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经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后的评估价值

２０

，

５０５．４０

万元。前述

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将出让深圳长虹股权事项委托四川绵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 四川绵

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和

１２

月

６

日发布了两次拍卖公告。 截至竞买报名最后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４

点，共两家意向受让方办理了竞买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十点，四川

绵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按规定程序组织了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公开拍卖会，经两轮竞价，四川长虹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成为最终受让方，成交价为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与长

虹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长虹集团。

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３．１９％

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本公司向长虹集团转让股权资产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需按照关联交易的程序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虹集团。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３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四川长虹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审议该议案的关联董事赵勇先生、刘

体斌先生、巫英坚先生对本项议案执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

６

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８９

，

８０４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勇

工商注册登记证号：

５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５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长虹集团于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由长虹厂改制设立，

２０００

年长虹集团进行了规范注册。主营业务范围为：制造、

销售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元器件，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子商务、新型材料、电动产品、环保设

备、通讯传输设备，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广告设计、制作，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

产品销售，仓储、货运，电子产品维修，日用电器、日用金属产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制造、销售，房地产开

发。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绵阳市国资委出具绵国资委发［

２０００

］

２６

号文件《绵阳市国资委关于四川长虹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批复》，长虹集团获得国有资产的经营授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的长虹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５

，

１０６

，

３９６．４６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３８

，

６３１．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

，

３４１

，

２７９．８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２

，

９０５．１８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本公司持有的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

２

、类别：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３

、权属情况：上述股权未经质押、抵押也没有司法、行政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

４

、深圳长虹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深圳长虹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３３２３６２

，住所：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技南十

二路长虹科技大厦

２５

楼

０２

单元，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视频视听产品、空调、电源、网络产品、激光读写产品、摄录一体机、电力设备、机械、数码通讯及计

算机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

维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物业租赁。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持有

７０％

的股权，为深

圳长虹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持有

３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深圳长虹资产总计

２５

，

２２６．９３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５

，

６０７．３４

万元，股东

权益

９

，

６１９．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９９．８３

万元，营业成本

３０９．１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１３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深圳长虹资产总计

２２

，

６１８．７４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２

，

２８７．９６

万元，股东权

益

１０

，

３３０．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共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７８２．６３

万元，营业成本

３９４．６４

万元，净利润

７１１．１９

万

元。

５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机构为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衡评估”），华衡评估出具了华衡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４

号《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的摘要内容如下：

（

１

）评估对象：四川长虹持有深圳长虹

７０％

的股权价值。

（

２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３

） 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深圳长虹全部股东权益帐面价值为

１０

，

３３０．７８

万元， 评估值为

２９

，

２９３．４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８

，

９６２．６５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３．５５ ％

。 公司持有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２０

，

５０５．４０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被评估单位

：

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４２６．９８ １

，

４２６．９８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１

，

１９１．７７ ４０

，

１５４．４１ １８

，

９６２．６４ ８９．４８

３

固定资产

２０

，

１２１．９１ ４０

，

１５４．４１ ２０

，

０３２．５０ ９９．５６

４

无形资产

１

，

０６９．８５ － －１

，

０６９．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５

资产总计

２２

，

６１８．７５ ４１

，

５８１．３９ １８

，

９６２．６４ ８３．８４

６

流动负债

２

，

９８７．９６ ２

，

９８７．９６ － －

７

非流动负债

９

，

３００．００ ９

，

３００．００ － －

８

负债合计

１２

，

２８７．９６ １２

，

２８７．９６ － －

９

股东权益

１０

，

３３０．７８ ２９

，

２９３．４３ １８

，

９６２．６５ １８３．５５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出让方（甲方）：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３

、交易标的：本公司所持有的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

４

、股权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即拍卖成交价为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亿零伍佰

伍拾伍万肆仟元整）。

５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乙方须在拍卖成交

５

日内向委托方付清全部拍卖成交价款

２０

，

５５５．４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亿零伍佰伍

拾伍万肆仟元整）。

６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协议生效取决于以下条件全部成就：

（

１

）深圳长虹股东会批准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转让事项；

（

２

）甲、乙方分别就标的股权的出让和受让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由拍卖公司公开拍卖，以评估价为拍卖底价，并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确定。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资源发展主业，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扣除公司初始投资成本后，本次交易

可实现投资收益约

１．３８

亿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６

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事前知晓公司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公司持有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事

项，本次股权出让有利于公司聚焦资源发展主业，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深圳长虹

７０％

股权转让事宜。 鉴于长虹集团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成为受让方，为此构成本公司与长虹集团

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公司对《关于向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

权的议案》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长虹集团与拍卖公司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

５

、本公司与长虹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１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处置上海房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处置资产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上海房产的议案》，同意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本公司位于上海市闸北

区中山北路

８３５

、

８５５

、

８７５

号的房产，拍卖底价不低于

８５００

万元。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资产拍卖结果

本公司委托绵阳市金槌拍卖有限公司组织拍卖上述房产，该公司按拍卖流程发布了拍卖公告。 到报名

截止日，因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本公司上述房产流拍。

公司将根据上海房产处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恩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遂昌县妙高镇环城南路

９

号

通讯地址：遂昌县妙高镇环城南路

９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凯恩集团 指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

、

凯恩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定向增发

）

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有发行人权益股份比例由

２３．１８％

下降到

１７．６０％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遂昌县妙高镇环城南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白浪

注册资本

９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１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４８６７５７５－Ｘ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技术开发与咨询

；

物业管理

；

经营进出口商品

；

旅

游资源开发

；

化工原料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钢材贸易

；

矿产资源开发

；

矿产品销

售

；

莹石开采

、

洗选

（

限分支经营

）；

以下凭资质证经营

：

房地产开发

、

建设

，

商品房

经营

，

房产交易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

项目

。 ）

经营期限 自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至二

０

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１１２３１４８６７５７５Ｘ

主要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遂昌益泰和王白浪分别持有凯恩集团

６２．４２％

和

７．０２％

股权

，

北京天芸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凯恩集团

２０．００％

股权

。

通讯地址 遂昌县妙高镇环城南路

９

号

电话

０５７８－８１８０２２０

传真

０５７８－８１８０２３０

邮政编码

３２３３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为王白浪、邱忠瑞、顾飞鹰、张陆根、叶跃源、程国良和单永

超，其中王白浪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人员国籍均为中国，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凯恩股份

４１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股份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发行人权益股份

变动情况

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发行人权益股份比

例由

２３．１８％

下降为

１７．６０％

，下降

５．５８％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截至发行人前次披露《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凯恩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４５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３．１８％

。

（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发行人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凯恩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发行人股份

４００

万股，成交价格为

１１

元，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０５％

。

本次减持后，凯恩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４１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１．１３％

。

（三）本次发行导致凯恩集团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发行人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２３

号”文核准了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３９

，

０２３

，

４３７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８０

元

／

股，全部以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登记托管相关事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由于凯恩集团未参与本次发行，其持

有发行人股份比例由本次发行前的

２１．１３％

降低为

１７．６０％

，下降

３．５３％

。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参见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发行人股份

４１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

中质押

２

，

９８７．５０

万股、冻结

６００

万股，质押和冻结共计

３

，

５８７．５

万股。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披露的《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白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１００８

号

股票简称 凯恩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地

遂昌县妙高镇环城南路

９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５

，

１５０

，

６０３

股 持股比例

：

２３．１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变 动 比

例

变动数量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减持

）：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０５％

变动数量

（

非公开发行股票

）：

０

股 变动比例

：

－３．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 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９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３９

，

０２３

，

４３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下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王白浪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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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四


